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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监〔2012〕518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转发省纠风领导小组关于批转《2012年

全省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试点县教育局，各高等学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校： 
现将省纠风领导小组《关于批转<2012年全省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豫纠组〔2012〕2号）转发给你们，望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1.河南省纠风领导小组关于批转《2012年全省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2.各省辖市、省直管试点县治理教育乱收费举报电话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豫纠组〔2012〕2号

河南省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领导小组

关于批转《2012年全省治理教育乱收费

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各省直管试点县（市）人民政府，省直各有关部门：

省教育厅、省政府纠风办、省监察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新闻出版局研究制定的《2012年全省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实施意见》已经省纠风领导小组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此件传达至所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

二○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2012年全省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

工作实施意见

省教育厅、省政府纠风办、省监察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新闻出版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省纪委七次全会、全省纠风工作会议和全省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关于继续深化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经省教育厅、省政府纠风办、省监察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新闻出版局研究同意，现就2012年全省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2012年的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突出重点，着力解决教育收费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推进源头治理，为《河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切实做好教育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落实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责任，确保2012年如期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目标。建立健全教育惠民政策的落实机制，切实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资金，中职助学金、免学费补助资金和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等各项教育惠民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挤占、截留、挪用和骗取教育经费的，要严肃查处，确保各项教育经费及时足额拨付和有效使用。

要把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执行情况作为监督检查的重中之重，重点对组织领导机构和责任体系建立，实施方案制定，资金、食品安全、食堂（伙房）建设、招投标管理和信息公开等方面制度建设，专项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集中检查。要建立完善监管体系，对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常态化监督，促进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公开透明、廉洁运作。要建立问责制度，对实施计划工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二）坚决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和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计署《关于印发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的通知》（教基一〔2012〕1号），以及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审计厅《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实施意见》（豫教基一〔2012〕81号）的要求。严格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秩序，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科学合理地划分学区，加强学籍管理，确保就近入学（含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分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新生比例不低于当年招生人数的90%。规范特长生招生，制止通过招收特长生方式收费的行为，制止公办学校以民办名义招生和收费的行为。严禁举办“占坑班”，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入学考试，严禁地方政府、有关单位和学校以任何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各地要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和借读费，信息技术教育（含电教教材费）、取暖费等由学校从公用经费中列支。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攻坚克难，力争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三）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各地要严格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新出政发〔2011〕12），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纠风办《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基二〔2012〕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975号）和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政府纠风办《关于加强我省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教基二〔2012〕88号），省发展改革委、省新闻出版局、省教育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校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2〕578号）等文件要求，围绕“数量可控，质量提升，规范有序，负担减轻”的要求，按照“省级评议、市级推荐、坚持三限（限种类、限学科、限数量）、学生自愿”的原则，省成立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对进入我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进行评议，择优选出若干套进行公告，各地从省教辅材料评议公告中，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一套教辅材料推荐给本地学校，供学生选用。学生购买教辅材料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任何教辅材料，不得进入学校宣传、任何教职员工不准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材料。若学生自愿购买本地区推荐的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学校可以统一代购，做好服务，不得从中牟利。其他类教辅材料由学生和家长自行在市场购买，学校不提供代购服务。严禁各级负责实施考试命题、监测评价的单位组织编写或参与编写供中小学生有偿使用的同步练习册。

（四）加强对幼儿园收费行为的监管。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河南省幼儿园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豫政办〔2012〕63号）要求，加强对幼儿园办园行为的监管，切实规范办园行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2011〕3207号）要求，研究制定我省的实施细则，明确幼儿园收费项目和标准。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严禁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家长在保教费外另行收取费用。

（五）严禁公办中小学进行有偿补课。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不得在正常教育教学计划之外组织有偿补课活动。各地要结合实际，研究化解有偿补课的举措，指导学校和教师切实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从整体上减少学生对补课的依赖。严禁公办中小学举办或与校外机构合作举办有偿补习班。严禁公办中小学教职工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凡是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的，一律取消当年评优、评奖、晋升、职称评选等资格，并严格进行责任追究。

（六）加强对中小学改制学校的清理规范。各地要对已完成清理规范工作的义务教育阶段改制学校进行复核，巩固成果，防止反弹。对至今清理规范工作尚未完成的学校，或仍未达到民办学校标准要求的学校，一律执行当地同类公办学校收费政策。认真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中改制学校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教基二〔2011〕7号）和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普通高中改制学校清理规范工作的意见》（教基二〔2012〕291号）要求，加大对公办普通高中改制学校清理规范工作的政策指导和推进力度。各地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明确清理规范的目标、时限和具体办法，确保普通高中改制学校的清理规范工作顺利推进。定性为公办学校的，执行当地同类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收费政策；明确定性为民办学校的，应履行民办学校审批手续，取得办学许可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登记；不具备继续办学条件和要求的学校应予以撤并、停办。坚决纠正以改制为名的乱收费行为。

（七）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继续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每个学校招收择校生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收高中学生计划数（不包括择校生数）的20%。各地要加大投入，采取有力措施，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在3年内取消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严禁在择校生之外以借读生、自费生等名义招收高收费学生。

（八）深入推进高校招生“阳光工程”，进一步规范高校收费行为。深入实施以信息公开为核心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加强招生计划管理，严格录取程序，坚决杜绝点招等行为；进一步清理规范我省高考加分项目，加强对自主招生和特殊类型招生的监管，进一步完善、公开特殊类型招生政策，严格规范招生程序，严密组织招生考试，严明录取工作纪律，严肃查处徇私舞弊案件。严禁将录取行为与收费挂钩，严禁将提前缴纳学费作为录取考生的依据，严禁高校收取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任何费用。进一步加强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与招生计划管理政策的有机衔接和协调配套，严禁以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为名乱收费。严禁无办学许可和超计划招生等违规办学行为；严禁高等学校联合或委托中介机构联合办班；未经教育部批准，严禁高等学校异地举办学历教育；严禁超标准收取学费。

加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收费管理，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坚决纠正以中外合作办学名义乱收费的行为。民办高校（包括独立学院）要严格按照省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和标准规范收费，并对各项收费和使用情况进行公示。严禁高校冒用学历教育名义在录取体制外违规招生并收费。

（九）严格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管理。认真贯彻落实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全省中小学服务性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1〕2288号）要求，切实加强规范中小学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的管理工作。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严禁将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与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并收取，服务性收费收入由学校根据实际支出列支，代收费收入由学校全部转交提供服务的单位，不得计入学校收入。严禁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挪用、挤占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资金。对困难家庭学生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予以一定的减免。加强监督检查，对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名义向学生乱收费的，严格进行责任追究。

三、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各级联席会议的作用。

各级治理教育乱收费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理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联系会议成员单位职能作用，认真落实工作机制，积极组织协调，密切配合支持，形成治理工作合力。对所确定的年度治理任务和各项工作，要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安排部署，确保全年治理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二）狠抓工作落实，努力从源头上预防乱收费问题的发生。要把国家教育惠民政策落实、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幼儿园乱收费、教辅材料散滥、有偿补课等社会高度关注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治理工作重点，严格执行国家各项教育收费政策和关于教育收费管理权限的有关规定，切实规范各级各类学校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行为，坚决纠正越权设立收费项目和违规制定收费标准的问题，全面落实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加强教育行风建设，把治理教育乱收费作为民主评议教育和学校行风的重要内容，接受群众监督，努力从源头上预防教育乱收费问题的发生。

（三）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努力营造治理工作良好氛围。要全面系统的宣传国家教育收费政策，对学校校长、教师、财务人员有计划地安排培训，提高政策理解力和执行力，要采取有效形式，对教育收费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大力宣传推广治理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展示治理工作成效，弘扬正气，努力营造治理工作良好氛围。

（四）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教育乱收费行为。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把治理工作与作风建设、队伍建设、师德师风建设结合起来，坚决纠正存在问题。对群众举报和检查发现的教育乱收费问题要坚决严肃查处，经查实的违规收费要坚决清退给学生家长，对顶风违纪、情节恶劣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不仅要严肃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还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
主题词：纠风  治理教育乱收费  实施意见  通知
	报：国务院纠风办公室，中央纪委八室、监察综合室，教育部；

送：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省纠风领导小组成员；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纪委各厅、室。

发：各省辖市、各省直管试点县（市）教育局、纠风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审计局、物价局、新闻出版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纠风办公室               2012年5月 31日印发


（共印700份）
附件2
治理教育乱收费举报电话

河南省治理教育乱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
举报电话：0371-69691777
各省辖市、省直管试点县治理教育乱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简称治理办）举报电话：
郑州市治理办：  0371-66964270
开封市治理办：  0378-3886580
洛阳市治理办：  0379-63201225
平顶山市治理办：0375-2629909
安阳市治理办：  0372-5116822
焦作市治理办：  0391-2992966
鹤壁市治理办：  0392-3326511
新乡市治理办：  0373-3519003
濮阳市治理办：  0393-8991731
许昌市治理办：  0374-2789965
漯河市治理办：  0395-3133094
三门峡市治理办：0398-2816620
南阳市治理办：  0377-63137469
商丘市治理办：  0370-3220941
信阳市治理办：  0376-6225004
周口市治理办：  0394-8319176
驻马店市治理办：0396-3651933
济源市治理办：  0391-6614816
巩义市治理办：  0371-64583569
兰考县治理办：  0378-6985901
汝州市治理办：  0375-6862383
滑县治理办：    0372-8668018
长垣县治理办：  0373-8844927
邓州市治理办：  0377-62168682
永城市治理办：  0370-5118645
固始县治理办：  0376-4605927
鹿邑县治理办：  0394-7699333
新蔡县治理办：  0396-5990662

主题词：纠风  治理教育乱收费  实施意见  通知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2年6月11日印发

河南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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